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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产权

财务处理的暂行规定

（1989 年 8 月 26 日财政部发布）

根据 国 家 体 改 委、财 政 部、国 家 国 有 资 产 管 理 局 体 改 经

［1989］39 号文件的规定，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小型企业产权

的出售工作，维护所有者权益，现对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以下简称

企业）产权中的财务处理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企业购买其他企业产权时，应向主管部门、同级财政部门

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出书面报告。主管部门应会同财政部门根

据企业的书面报告和会计报表，审查企业是否具有购买其他企业

产权的能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根据企业的书面报告，并充分

考虑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的审查意见，办理是否同意企业

购买其他企业产权的审批手续。

二、确定被出售的企业，在被出售前，应对企业的各项资产负

债进行全面清理，编造清册。不得私分公物，滥发奖金、实物。清

理过程中发生的资产盘盈、盘亏等，报经批准后，调整有关资金。

清理工作完毕后，被出售企业应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移交资

产负债清册，并分别向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报

送自本年度开始到清理截止日期的会计报表。主管部门对企业会

计报表应予认真审核，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审核意见。财政部门

负责审批企业会计报表，并提出是否同意企业被出售的意见，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办理是否同意企业被出售的审批手续时，应充分考

虑企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审查意见。

三、已经实行承包或租赁经营的企业，如果确定被出售，应按

照承包或租赁条例规定和现行有关承包或租赁财务规定，办理中

止合同手续，作出相应的财务处理。

四、经审核批准被出售的企业，由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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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公证性和权威性的资产评估组织成立专门小组，对被出售企

业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专项资产、无形资产进行评估，核实债权

债务。评估资产价值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确认。

资产评估工作结束后，被出售企业应按照核准确认的评估资

产价值，相应调整有关资金，对清理核实的债权债务，应按照买卖

双方签订的契约规定，随企业出售转移给购买方，并由有关方面重

新签订合同予以确认。

五、被出售企业的产权出售底价，应以核准确认的评估资产价

值为依据，并综合考虑经土地管理机关批准有偿转让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经房管部门同意一并出卖的国有房产，被出售企业职工等

因素合理核定。被出售企业的产权出售成交价，应以被出售企业

的产权出售底价为基础，在公开竞争中形成，禁止私下交易或贱价

甩卖。被出售企业的产权出售底价和产权出售成交价须经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确认。

六、被出售企业的产权出售成交后，被出售企业应编制结束完

竣时的会计报表，分别报送给企业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

购买方企业按照买卖双方签订的契约接收被出售企业的各项

资产及债权债务后，应及时组织入帐。

被出售企业的产权出售成交价与净资产价值的差额，购买方

企业作为商誉列入无形资产帐户。

企业购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按实际支付的有偿转让金额作

为原价列入无形资产帐户。

企业购买其他企业产权中形成的无形资产，应从企业产权出

售成交年份起按规定年限分月摊销，没有规定年限的，可分十年摊

销。

七、企业可以用留用利润，结余的更新改造基金，计划内用于

投资的银行贷款及经批准发行的债券、股票等企业自主支配的资

金购买其他企业产权。

企业用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筹集到的资金购买其他企业产权

时，应用留用资金归还。

八、购买方企业应付价款，原则上应一次付清。如数额较大，

一次付清确有困难的、在取得有担保资格人担保的前提下、可以分

期付款，但付款期限不得超过 3 年，第一次付款数额不得低于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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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企业产权出售成交价款的 30% 。欠付款项应比照同期银行贷

款利率交付利息。

九、被出售企业的产权出售成交价款加上购买方企业分期付

款的利息，扣除清理评估和公证等费用后的净收入，由被出售企业

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组织解缴国库，纳入预算管理。其中，出售国

营小型商业企业的净收入，仍按照国务院国发［1986］103 号文件

规定的比例，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组织解交国库。企业产权归属

不清的，其产权出售净收入视同国有资产产权出售收入处理。

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的处理办法，按财政部有关规

定办理。

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被出售企业产权转让的清算工作，

并于年终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被出售企业的清算报表。

被出售企业产权出售成交后，如果有未了的有关产权事项，由

被出售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办理。

十一、企业被出售后，其所有制性质随购买方企业的所有制性

质而定，并按重新确定的所有制性质执行相应的财务制度。

十二、在尚未成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地方，本规定由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行使的职责均由同级财政部门行使。

十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可根据

本规定，结合本地区情况，制订具体财务管理办法，并报财政部备

案。

十四，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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